[bookmark: _Toc7428][bookmark: _Toc25349]喀什市太平乡新疆桦琳美佳装饰有限公司“10·16”一般物体打击亡人事故
调查评估报告

一、评估概况
[bookmark: _Toc1320][bookmark: _Toc10931]2024年10月16日12时48分，位于喀什市太平乡（原疏勒县洋大曼乡于2024年8月划入喀什市人民政府管辖）兰干（11）村辖区的新疆桦琳美佳装饰有限公司发生一起物体打击事故，造成1人死亡。
[bookmark: _Toc30599][bookmark: _Toc12319][bookmark: _Toc2792][bookmark: _Toc25627][bookmark: _Toc11558][bookmark: _Toc4153][bookmark: _Toc21414][bookmark: _Toc24965][bookmark: _Toc7963][bookmark: _Toc2548][bookmark: _Toc11751][bookmark: _Toc730][bookmark: _Toc13458]2024年10月29日，喀什地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下发《关于对喀什市太平乡新疆桦琳美佳装饰有限公司“10·16”一般物体打击亡人事故查处工作挂牌督办的通知》，要求市人民政府立即组成事故调查组，组织开展事故调查，已于2025年1月2日批复结案。喀什市人民政府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规定及《自治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调查处理和评估工作指南》要求，2025年12月25日成立了由市人民政府相关领导为组长，市应急管理局相关领导为副组长，总工会、纪委监委、公安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相关职能部门组成的喀什市太平乡新疆桦琳美佳装饰有限公司“10·16”一般物体打击亡人事故调查评估组，对该起事故进行调查评估，并邀请喀什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依据《喀什市太平乡新疆桦琳美佳装饰有限公司“10·16”一般物体打击亡人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报告），梳理出事故责任追究、有关部门履行监管职责、落实事故整改措施情况等3个方面的情况，评估组采取调阅事故原始档案、查阅相关文件资料、现场核查等方式，深入开展评估工作，并形成了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的评估报告。
二、对责任单位及有关责任人处理及赔偿情况
（一）对新疆桦琳美佳装饰有限公司处理情况
新疆桦琳美佳装饰有限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三、五项的规定，决定给予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人民币45000元（肆万伍仟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新疆桦琳美佳装饰有限公司已于2025年11月3日将罚款缴至指定银行。
（二）对有关单位责任人处理情况
张XX（新疆桦琳美佳装饰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二、三、四、五、六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给予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人民币11520元（壹万壹仟伍佰贰拾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张XX已于2025年3月17日将罚款缴至指定银行。
（三）对相关公职人员的处理情况
[bookmark: _Toc17574]1.2025年1月16日，太平乡人民政府相关领导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2.2024年1月20日，中共喀什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对喀什市太平乡党委委员、人武部长戚XX给予诫勉处理。
3.2025年1月6日，喀什市应急管理局干部赵XX向喀什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四）对死亡家属赔偿情况
新疆桦琳美佳装饰有限公司已对死亡家属一次性赔偿。
三、相关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一）新疆桦琳美佳装饰有限公司责任落实情况
一是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二是已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压实安全管理责任，重新梳理并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各部门、各岗位的安全职责，将责任落实到每一个人。成立专门的安全督查小组，加大对作业现场的巡查力度，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做到隐患整改“闭环管理”。三是强化安全教育培训，制定全员安全培训计划，定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操作规程、应急处置技能等方面的培训，重点突出物体打击、机械伤害等常见事故的防范知识。培训后进行严格考核，考核不合格者不得上岗作业。四是完善现场安全防护，对全厂作业区域进行全面排查，规范物料堆放标准，设置稳固的防护装置；在危险作业区域增设明显的安全警示标识，配备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督促员工正确佩戴和使用。
五是规范现场作业流程，优化作业组织方案，危险作业必须执行“作业票”制度，安排专人进行现场监护。严禁违规操作、冒险作业，确保各项作业严格按照安全规程进行。六是健全应急管理体系，修订完善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增加物体打击等事故的应急处置演练频次，提高员工应急反应和自救互救能力。
（二）喀什市太平乡人民政府责任落实情况
一是深化宣传培训，筑牢安全思想防线；加大安全生产宣传培训投入，制定全方位、多层次、针对性强的宣传培训方案。结合不同行业、工种的作业特性，开展差异化、多元化宣传培训活动，通过案例警示、现场实操、线上课程等多种形式，提升群众安全意识和规范操作能力。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操作规程的普及力度，确保安全知识覆盖每一户、每一个人，让“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理念深入人心。二是压实主体责任，规范企业安全管理；督促企业、养殖户等生产经营主体严格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配齐配足安全防护设备，保障员工作业安全。加强对生产经营主体的日常监管和专项检查，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单位责令限期整改，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依法严肃处罚，确保主体责任层层落实、落地见效。三是强化属地监管，织密安全监管网络；乡村两级进一步提高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视程度，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各级责任人的职责分工和工作任务，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加大安全生产检查频次和力度，采取直接进企业、不打招呼等方式，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排查，重点排查薄弱环节和风险点位，对发现的问题隐患建立清单、限期整改、跟踪销号，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三）喀什市应急管理局责任落实情况
一是政治站位不高，责任意识淡薄；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不深入，未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安全发展理念，存在“重发展、轻安全”的错误倾向，对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责任链条拧得不紧，导致监管职责落实不到位。二是工作作风不实，执行力度薄弱；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对行政区划调整后的监管衔接工作重视不够，工作部署不细致、推进不迅速，未建立有效的工作台账和督办机制。在监管工作中缺乏主动作为意识，满足于完成常规工作任务，对辖区安全生产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不深、应对不力。三是制度机制不完善，监管体系有短板；未建立健全行政区划调整后的企业监管衔接制度、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以及部门协同监管制度，监管工作缺乏系统性、规范性。同时，执法工作制度不健全，自由裁量权使用不规范，导致执法监督缺乏刚性约束。四是队伍建设投入不足，能力提升滞后；未将监管人员专业能力培训纳入年度重点工作，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对行业安全知识、执法技能的培训力度不够。监管人员队伍结构不合理，缺乏具备装饰装修行业安全监管经验的专业人才，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的需要。
（四）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落实情况
[bookmark: _GoBack]强化各行业部门的监督管理，切实履行“属地管理”“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法定要求，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将《喀什市太平乡新疆桦琳美佳装饰有限公司“10·16”一般物体打击亡人事故调查报告批复》及警示教育片转发至各行业部门，要求各单位认真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对标自查，持续开展安全警示教育，进一步做好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四、总体评估意见
综上所述，评估工作组认为，本起事故的相关责任单位负责人及事故企业均已落实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处理建议及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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